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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人才办〔2021〕4 号

★

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广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印发《广汉市人才购房优惠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的通知

各镇党委、街道党工委，市委各部委，市级各部门党组（党委），

德阳高新区各部门党组，各产业园区党工委，省、德阳市属有关

单位党组（党委）：

经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广汉市人

才购房优惠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10 月 27 日

文件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广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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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汉市人才购房优惠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切实推进人才工作先行区建设，加强我市人才服

务工作，营造各行业爱才、惜才的良好社会氛围，让人才在我市

安居乐业、享受购房优惠，制定以下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人才，是指在广汉创新创业，纳入天府

英才卡 A、B、C三类管理且在有效期内的持卡人才和经市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其他人才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

第三条 人才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广汉市无自有商品

住房和购房记录的，可申请人才购房优惠。

第三章 优惠措施

第四条 市住建局指导协调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提供年度购

房优惠房源指标，并根据天府英才卡持卡类别明确人才可享受的

购房优惠政策，具体优惠为：

天府英才卡 A 卡持有者：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所售商品住

房（每套）按房屋合同协议总价下浮 3%给予购房人优惠；

天府英才卡 B 卡持有者：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所售商品住

房（每套）按房屋合同协议总价下浮 2%给予购房人优惠；

天府英才卡 C 卡持有者：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所售商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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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（每套）按房屋合同协议总价下浮 1%给予购房人优惠。

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其他人才享受优惠措施根据人

才贡献、获奖情况、单位认可度和人才入选项目（计划）层次等

情况综合确定。

以上购房优惠可与房地产开发企业自主开展的其他营销活

动、政府购房补贴等同时享受，且不因享受以上购房优惠而减少、

取消其他优惠。房地产企业提供的年度购房优惠房源使用完毕

后，相关人才仍有购房需求的，经市人才办认定，由住建局协调

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新的优惠房源，如房源仍不能满足需求，可

纳入下一年度的购房优惠计划。

第五条 参与并实施人才购房优惠政策的房地产企业可在

房地产开发企业分级评价中加分。

第四章 申请流程

第六条 市人才办根据掌握的人才名单，定期收集人才购房

意愿，建立相关台账，并推送市住建局用于协调优惠指标。

第七条 市人才办每年组织有意愿购房的人才进行集中申

请，申请流程为：

（一）提交申请。人才提供以下资料进行资格认定：

1.身份证或护照，结婚证，丧偶或离异的，提供相关证明；

2.所在单位任职证明；

3.人才购房申请；

4.个人及家庭自有商品住房和购房记录核查授权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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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格审核。市人才办受理申请人申请后做好登记，根

据已掌握的人才信息，对申请人资格条件进行初审，并将资格初

审合格的人员名单推送市住建局；市住建局对资格初审合格人员

进行信息核查，主要核查申请人个人及家庭自有商品住房和购房

记录情况。

（三）公示认定。市住建局将享受购房优惠的名单面向社会

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由人才办发布购房优惠资格

认定文件,并按程序实施购房优惠。

（四）选房购房。经认定具备购房优惠资格的人才,自行在

我市选择购买商品住房。选房、购房期限一般为 1 年,自资格认

定之日起 1 年内未购房的,本次认定的资格自动取消。仍需申请

购房优惠的,需重新认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八条 人才享受本细则规定的购房优惠政策同时符合享

受《广汉市人才引进和培养实施办法（2021 修订版）》购房补

贴条件的，可同时享受相关补贴奖励。

第九条 本细则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市住建局局

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7日印发


